
附表一 資料使用申請表 

年   月   日 

申請單位  

代表申請人 姓名  職稱  

資料保管人 姓名  職稱  

聯絡人 

姓名  職稱  

電話  地址  

傳真  e-mail  

申 請 用 途  

申請資料內容 

項目（參考附表二） 範圍 
  
  
  

申請單位簽章 
（機關印信、公司章或個人簽章） 

以下由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填寫： 

核定結果 

可提供 
□ 應繳納費用，新臺幣＿＿＿＿＿＿元，請持本聯向本

中心繳費後，憑收據向本中心承辦單位領取資料。 
□ 符合免予收費條件。 

無法提供 

□ 申請免收費，申請用途，請詳細說明。 
□ 申請資料內容，請再詳細說明。 
□ 所需資料內容，尚無法提供。 
□ 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注意事項：本表請在申請單位簽章處加蓋機關印信、公司章或個人簽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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